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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江环保”）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18】第 288 号）（下称“关注函”），公司就《关注函》中涉及事项逐条核查后，就有关事

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回复，现将回复内容披露如下： 

1、请说明你公司被立案调查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范围、涉案人员及职务、涉

及事项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相关

调查案件调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应当保密。根据深圳市罗湖区

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罗湖监察委”）要求，因涉及事项仍在调查过程当中，根据相关规定，

现阶段有关具体情况不宜对外公开。 

此外，经公司向罗湖监察委进一步了解，目前该事项未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不属于刑事

立案，该事项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管及员工没有关连，具体案件亦不涉及公司相关具

体项目及经营资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请充分说明上述事项可能导致你公司面临的相关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自查是

否存在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修订）》13.3.1 条第（一）项规定的导致公司股票交易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公司向罗湖监察委了解的情况，公司认为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鉴于该事项仍在调查过程中，尚未有结论性意见，不排除公司可能面临被追究责任的风险，

对此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调查工作。经自查，公司认为：根据目前情况公司不存在《股票上

市规则》第 13.3.1 第（一）项条款规定的导致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3、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报》等法定披露媒体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17 日 




